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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一、 

(一) 

 

 

 

 

 

 

 

 

 

 

 

 

 

 

 

 

 

 

 

 

 

 

 

 

 

 

 

 

 

 

 

 

總預算案部分： 

通案決議 

針對中央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

如下： 

1.人事費：國防部主管統刪 20 億

元，科目自行調整。 

2.油料費：除警政署及所屬、中

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及所屬、空中勤務總

隊、海巡署及所屬、教育部所

屬各學校、國科會所屬國立科

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及國

立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銓

敘部及所屬、考選部及所屬、

外交部及所屬、總統府、客委

會及所屬、法務部及所屬、內

政部營建署、公路總局及所

屬、農委會主管、檔案管理局、

國家圖書館及臺中分館、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家

安全會議、國史館、中央研究

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不

刪外，其餘統刪 20%。 

3.委辦費：除原民會及所屬、警

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

移民署及所屬、法務部及所

屬、消防署及所屬、外交部及

所屬、「國際合作」之「駐外技

術服務」、國防部金馬排雷計

畫、經濟部主管之科技支出、

中小企業處、智慧財產局及所

屬、能源局、商業司、司法院

主管、國立故宮博物院、中選

會及所屬、總統府、考試院主

管、客委會及所屬、陸委會、

 

本處 98 年度法定預算統刪項目已依決議事項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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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委會辦理危險機械及設備檢

查與管理、海巡署及所屬、農

委會主管、檔案管理局、新聞

局、國家圖書館及臺中分館不

刪外，其餘統刪 5%。 

4.水電費：除警政署及所屬、中

央警察大學、移民署及所屬、

法務部及所屬、消防署及所

屬、海巡署及所屬、國立故宮

博物院、教育部主管各學校、

國科會所屬國立科學工業園區

實驗高級中學及國立南科國際

實驗高級中學、司法院主管、

立法院、退輔會安養機構、外

交部及所屬、總統府、考試院

主管、客委會及所屬、內政部

營建署、勞委會職訓局、公平

會、農委會主管、檔案管理局、

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圖書館及

臺中分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不刪外，其餘統刪 5%。 

5.「房屋建築及設備費」及「公

共建設及設施費」：除學校、營

房、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

大學、移民署及所屬、消防署

及所屬、中央研究院、國立故

宮博物院、檔案管理局、司法

院主管、立法院、外交部及所

屬、法務部及所屬、總統府、

考試院主管、客委會及所屬、

農委會主管、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國家安全會議、

體委會、經濟部水利署、國家

圖書館及臺中分館不刪外，其

餘統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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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98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歲

出差短高達 1,248 億元，預計債

務未償餘額為 4.02 兆元，倘再加

計隱藏性負債，則財政黑洞更為

嚴重，政府亟須正視財政惡化之

嚴重問題，不宜藉種種方式作帳

掩飾真相，以避免財政失衡。鑒

於民主政治體制之下，為使國家

有限資源有效運用，行政部門預

算編列和立法部門預算審議實扮

演重要角色。因此，謹建議： 

1.編製良好預算：政府預算受經

濟、政治環境之影響已產生劇

烈改變，因此預算決策競爭，

各機關即應切實依零基預算之

精神檢討所有計畫，審慎決定

計畫之優先性及效益性，使資

源分配更具彈性及合理，進而

降低預算赤字。俗語說：「好的

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完善預算

決策是有效能政府之重要一

步，如何編製良好預算，實乃

行政部門亟須努力之方向。 

2.適時適度公開資訊：目前行政

部門仍保留傳統心態，變革不

易，宜儘速推動組織精簡，政

府再造，並主動公開資訊，提

高全民參與，方能建立穩固發

展之效能政府。 

 

98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說明

中有關總預算籌編經過及編定情

形，第一項即敘明：「配合行政院

98 年度施政方針，制定預算政

 

遵照辦理。 

 

 

 

 

 

 

 

 

 

 

 

 

 

 

 

 

 

 

 

 

 

 

 

 

 

 

 

 

 

愛台 12 建設-農村再生，主體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辦理

之農村再生中程計畫，行政院 97 年 9 月 10 日院臺建字

第 0970037458 號函核定之本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六年

（98 至 103 年度）示範計畫係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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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策。」，而「啟動愛台 12 項建設」

為 6 大施政重點之一，是以，愛

台 12 建設應屬重大施政計畫，建

請依預算法第 34 條規定，應先行

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

效益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

及資金運用之說明送立法院備

查。各機關單位預算並應列明愛

台 12 建設項目。 

 

公務人員之待遇中除公務人員考

績獎金外，還編有各種名目之獎

金，但由於該等獎金並無法源依

據，爰要求行政院應檢討各項獎

金制度及待遇支給內容，並建請

將檢討報告及改進方案送立法

院。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6 條規

定：「與人民權益攸關之施政、措

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

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

之。」，且第 7條規定主動公開政

府資訊之範圍，應包括書面之公

共工程及採購契約、支付或接受

之補助。為避免公共工程之辦理

過程遭致不當介入，衍生諸多弊

端，爰要求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於

每年度辦理之工程，除辦理程序

應公開透明化外，並應於各該機

關網站充分公開相關資訊，除採

購契約外，亦應包括工程明細項

目、施作進度、各年度之預算數、

預算之執行情形、具體成效等

等，有關中央補助地方之補助

規定辦理，因屬農村建設計畫，故視為農村再生之一環，

經檢討該計畫應非屬重大施政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計

畫，故應無須提送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益分析

報 告 ， 另 本 處 已 依 決 議 於 預 算 書 內 列 明 。

 

 

 

 

 

 

本處除年終獎金及考績獎金外，未編列其他名目之獎

金。 

 

 

 

 

 

 

本處已於本處網站上公開相關資訊，並將要求縣市政府

對於每年度辦理之工程，除辦理程序應公開透明化外，

並應於各該機關網站充分公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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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二) 

 

 

 

 

 

 

 

三、 

(一) 

 

 

 

 

 

 

 

 

 

 

 

 

 

 

款，亦應要求地方政府比照辦

理，俾利於全民監督工程品質及

經費運用成效。 

 

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內政部單位預算全年資本支出執

行率未達 90%以上者，機關首長及

單位主管應予懲處。 

 

 

內政部之預算員額遠逾其組織法

之法定編制員額，顯有未洽，然

內政部卻僅局部修正組織法以增

加編制員額，未通盤考量該部承

受隨業務移撥之省級公務人員暫

行編制表欠缺法律依據、亟待法

制化問題，要求檢討改進。 

 

本項通過附帶決議事項： 

內政部應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示範計畫」之內容、經費總額、

執行期間、各年度分配額、補助

對象、金額等詳細資料，送立法

院內政委員會。 

 

 

 

 

 

 

 

 

 

 

 

 

 

 

 

有關本處補助款部分將督促相關縣市政府加強執行，

俾使資本支出預算執行率達 90％以上。 

 

 

 

本處組織已法制化。 

 

 

 

 

 

 

 

 

本處於 98 年 3 月 9 日以地工農字第 0982200108 號函

請內政部轉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六年（98 至 103 年

度）示範計畫」相關資料至立法院內政委員會，內政

部並於 98 年 3 月 24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2865

號函送。 

 

 

 

 

 

 

 

 

 

 

 


